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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

背景情况

大连庄河海上风电500千伏升压工程项目（冷家变）于2021年立项，建设主体为国网大连分公司。为满足大连庄河新

能源产业发展，建设本升压工程。经大连市发改委审查，符合相关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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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

论证依据

 在此背景下，依据《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大连市建设用地选址论证管理规程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，我公司受委托编制本选址论证报告，并

拟定规划设计条件草案。

论证目的：按照庄河市总体规划要求，在规划

项目地块内集中统一布局多处海上风电场陆上集控

中心和配套送出升压站，为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，

合理统筹布局各集控中心，统筹协调各个集控中心

出入口、进出线廊道等配套设施，对本项目展开论

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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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项目概况 区位分析

区域位置
大连庄河市海上风电场址II、 III、 IV 、V和大连庄河海上风电500千伏升压工程位于大连庄河市黑岛镇境内的

新能源产业区。

区域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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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区域及现状研究

· 项目用地北侧紧邻已建成的滨海公

路，道路红线宽度约40米，绿化带宽度

30米。

· 项目用地西侧与南侧为已建成的肖

玉线，西侧道路红线宽度为30米，绿化

带宽度15米（含水渠宽度10米），南侧

道路宽度约为26米，绿化带宽度15米。

项目用地东侧道路，道路红线宽度约

为24米，绿化带宽度为7米。

·用地周边交通条件优良，能够充分

满足项目建设期间材料运输及项目使用期

间道路交通需求。

区位交通

滨海路

肖玉线

肖
玉
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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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区域及现状研究

升压站项目现状场地

    新能源产业为庄河市重点支持项目，部分工程自2018年开始有北黄海经济区陆续开始审批，截止目前庄河市海上风电

场址II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正在施工；庄 III已经由三峡集团建成 。

 项目用地综合地质条件较好，场地平坦开阔，庄II、庄III项目有现状建筑物、用地西侧与南侧为水渠，宽度为5-20米之间，

土石方工程量小。用地整体地势高差较小，最低点高程为5.67米，位于用地南侧，最高点高程为8.90米，位于用地北侧，

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地形地貌。

用地条件分析

庄II项目现状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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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区域及现状研究

经调查，场区范围内未见有明显的不良地质灾害发生，拟建项目周围地势平坦、地下无滑坡、泥石流、塌陷、地震断

裂带等不良地质现象，场地周边也未发生过洪涝、地震等灾害。场地总体属稳定性较好，可作为基础持力层，适于本工程

建设。

项目拟选址场地周边没有已查明文物及文物保护单位，场址及周边区域无军事设施和国家级、省级自然保护区，用地不

占用永久基本保护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，该项目对生态环境及人文资源不产生影响。

用地条件分析

庄河III号变电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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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项目概况 用地周边建设情况

项目用地位于黑岛能源产业园区内，周边地块基本为工业用地，主要包括大连恒翔粉煤灰综合利用有限公司、国

电电力大连庄河发电有限公司等企业。

经调查，周边无易燃易爆炸及危险性因素，且项目也无危险因素，与周边用地相互无影响，因此项目用地与周边

用地相容。规划项目位于黑岛新能源产业区内，属于大连北黄海经济区总体发展规划——总体规划（2017-2025）中

确定的产业区，也属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集中建设区，周边区域内公用基础设施齐全，能够满足项目使用要求，并

且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要求。

项目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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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区域及现状研究
规划项目地块位于庄河黑岛镇，在《庄河城市总体规划（2009-2030）》（2018修改）中确定的新能源产业区。项目所在区

域为规划确定的海上风电集控中心。

规划地块

规划用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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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区域及现状研究

规划项目地块位于庄河黑岛镇产业

区内，在

中确定能源产业园区。

项目所在区域为规划确定的新能源

产业发展区，空间功能为承载新能源及

各项配套设施。

规划地块

规划用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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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区域及现状研究

规划项目地块位于庄河黑岛镇新能源产业园区，在《大连北黄海经济区总体发展规划（2017-2025）》中规划为工业用地。

项目所在区域为规划确定的集中建设区，毗邻海上风电场，项目用地性质为规划的工业用地，建设用地规模合理。

局部区域用地规划图

规划地块

规划用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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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区域及现状研究
规划项目地块位于庄河黑岛镇产业区内，在 中供电设施

规划中确定的还是风电场集控中心。

规划用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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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区域及现状研究

规划项目地块在《庄

河市黑岛镇总体规划

（2016-2030）》为工

业用地。项目所在区域

为规划确定的集中建设

区，交通便捷。

规划用地情况

综上所述，依据《庄
河城市总体规划（2009-
2030）》（2018修改）
《大连北黄海经济区总体
发展规划（2017-
2025）》、《庄河市黑
岛镇总体规划（2016-
2030）》  ，该项目选址
用地位于黑岛镇工业区范
围内，建设用地规模合理，
属规划确定的工业用地，
项目选址符合相关部门要
求，项目选址符合相关规
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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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 规划项目方案

土地利用规划图

规划方案

为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，根据

庄河市总体规划要求，在规划项目

地块内集中统一布局海上风能新能

源发电厂陆上集控中心6处，配套

送出升压站1处。各个项目之间布

置防护绿地预留进出线廊道。

用地规模控制主要结合用地单位

土地需求、规划方案总平面和未来

发展，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，合

理满足项目用地诉求。

庄河II占地1.4233公顷；

庄河 III占地1.550公顷；

庄河 IV占地1.6123公顷；

庄河V占地1.4758公顷；

庄河 Ⅵ 占地0.9279公顷用地

庄河 Ⅶ占地0.7946公顷

冷家变升压工程占地1.6750公顷。

（以上以实测面积为准）。

用地统计表

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（公顷） 比例

M 工业用地 11.59 60.84%

S
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0.36 1.89%

其中：城市道路用地 0.36 1.89%

U 公用设施用地 1.68 8.82%

E 水域 0.58 3.04%

G 绿地与广场用地 4.84 25.41%

H11 城市建设用地 19.05 1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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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 规划项目方案

规划项目总平面布置图

规划方案总平面模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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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 规划项目方案

1.出入口设置：本地块设置四个

出入口，主要出入口设置在用地

东、南、西侧的次干路上。

2.项目停车位：本项目配建停车

位在变电所内部，作为项目临时

停车位以及员工停车位使用。

3.道路：规划项目地块内设置L形

道路，做为运输以及应急车道使

用，同时各陆上集控中心内部设

置环形车道，以保证变电所内部

交通安全。

规划项目交通组织流线分析图

规划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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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 规划项目方案

1.给水设施：根据规划项目

用地内生活水源近期自备，

远期主要为市政自来水，由

用地周边现状道路敷设的自

来水管线接入。

2.电力设施：本项目供电主

要来自风电供电网供电。

规划项目周边市政管线分布图

项目配套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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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 规划项目方案

3.排水设施：本项目近期生活污水自

行处理，自建化粪池，在化粪池进行

均化、厌氧分解后，近期采用自掏形

式，排除自吸车清理。远期经市政下

水管网，最终排至黑岛污水处理厂进

行深度处理。

雨水按照就近排放原则排入用地西南

侧水渠。

4.邮政设施：周边黑岛镇邮政所

5.通信设施：本项目通信有内网解决；

6.供热设施：电采暖

7.消防设施：本场地内各个项目设有

自备消防设施、消防泵房、消防水池，

室内设有火灾预警系统，并设置相应

数量规模的室内干粉与水喷雾、

消火栓箱、灭火器等设施。

消防任务由庄河消防支队消防站负责。

规划项目周边市政管线分布图

项目配套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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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 规划项目方案

本项目建筑风格采用现代简约风格。建筑颜色宜采用简洁大气，保持界面的风格和色彩统一。结合

周边区域情况，满足城市的景观（建筑风格、天际线、绿化、亮化等）要求。

城市设计引导

庄II陆上集控中心效果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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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 拟定规划条件
限制性条件

位置：项目位于庄河市黑岛镇新能源产业园。

冷家变占地：约1.6751公顷（以实测面积为准）。

用地使用性质：供应设施用地。

核算容积率建筑面积：不少于11725平方米。

绿地率：0。

容积率：≥0.7。

建筑系数：≥10%

建筑高度：≦24米

庄河 IV占地1.6123公顷（以实测面积为准）。

用地使用性质：二类工业用地。

核算容积率建筑面积：不少于2418平方米。

绿地率：0。

容积率：≥0.3。

建筑系数：≥7%

建筑高度：≦24米

庄河V占地1.4758公顷（以实测面积为准）。

用地使用性质：二类工业用地。

核算容积率建筑面积：不少于7203平方米。

绿地率：0。

容积率：≥0.4。

建筑系数：≥10%

建筑高度：≦24米

限制性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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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 拟定规划条件

限制性条件

庄河 Ⅵ 占地0.9279公顷（以实测面积为

准）。

用地使用性质：二类工业用地。

核算容积率建筑面积：不少于3711.6平方米。

绿地率：0。

容积率：≥0.4。

建筑系数：≥10%

建筑高度：≦24米

庄河 Ⅶ占地0.7946公顷（以实测面积为

准）。

用地使用性质：二类工业用地。

核算容积率建筑面积：不少于3178平方米。

绿地率：0。

容积率：≥0.4。

建筑系数：≥10%

建筑高度：≦24米

限制性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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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性条件

冷家变

建筑退线：建筑退线：项目规划新建建筑物北

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南侧退让规划用

地红线≧5米；东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

西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。

建筑层数：多层及以下

交通出入口方位：东侧道路，需要满足交通规

范和消防要求。

庄河 IV

建筑退线：建筑退线：项目规划新建建筑物北

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南侧退让规划用

地红线≧5米；东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

西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。

建筑层数：多层及以下

交通出入口方位：北侧地块内部道路，需要满

足交通规范和消防要求。

庄河 V  建筑退线：建筑退线：项目规划新建

建筑物北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南侧退

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东侧退让规划用地红

线≧5米；西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。

建筑层数：多层及以下；

交通出入口方位：北侧地块内部道路，需要满

足交通规范和消防要求。

03  拟定规划条件 指导性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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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性条件

庄河 Ⅵ 

建筑退线：建筑退线：项目规划新建建

筑物北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南

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东侧退让

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西侧退让规划用

地红线≧5米。

建筑层数：多层及以下；

交通出入口方位：西侧地块内部道路，

需要满足交通规范和消防要求。

庄河  Ⅶ

建筑退线：建筑退线：项目规划新建建

筑物北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南

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东侧退让

规划用地红线≧5米；西侧退让规划用

地红线≧5米。

建筑层数：多层及以下；

交通出入口方位：东侧地块外部道路，

需要满足交通规范和消防要求。

消防要求：各集控中心、500千伏升压

站内布置应有消防设施、消防水池、消

防泵房等消防设施，满足规范要求。

03  拟定规划条件 指导性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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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线线路廊道控制

依据《电力设施保护条

例》、《110KV~750KV架

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

(GB50545-2010)》本片区

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

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并

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

行面内的区域，在一般地

区各级电压导线的边线延

伸距离如下：220千伏  15

米；500千伏 20米；

厂矿、城镇等人口密集地

区边导线与建筑物最小净

空距离：

220千伏  5米；500千伏

8.5米；

电力电缆线路保护区：地

下电缆为电缆线路地面标

桩两侧各0.75米所形成的

两平行线内的区域。

03  拟定规划条件 进出线廊道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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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意见落实情况04  评审意见

评审意见落实情况

1.明确地块内L形道路红线宽度和转弯半径，确保消防车通行。

落实：在图中标注了地块内L形道路红线宽度8米，转弯半径15-19米，

可以保障消防车辆通行。

2.核实在规划用地内设施简易消防站与否；补充各集控中心、500千

伏升压站设置消防泵站和消防水池的规划要求。

落实：在规划设计要求中提出各集控中心、500千伏升压站内布置应

有消防设施、消防水池、消防泵房等消防设施，同时与相关单位沟

通后，地块内不需要设置简易消防站。

3.明确近期污水经化粪池后的出路，以及进出电力线路廊道的总控制

宽度。

落实：期生活污水自行处理，自建化粪池，在化粪池进行均化、厌

氧分解后，近期采用自掏形式，排除自吸车清理。远期经市政下水

管网，最终排至黑岛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。

电力线路廊道总宽度按照规范要求设置，并在图中标注。


